
臺北市政府會議紀錄

「臺北市淡水河空間環境營造（中興橋下游至高速公路橋）

委託設計工作」第2次地方說明會暨樹木移植及移除工程

說明會

一、 時間：114年 8月 14日(星期四)下午7時0分

二、 地點：大同運動中心國際會議廳(臺北市大同區大龍街51號 2樓)

三、 主持人：本府工務局張郁慧副局長              紀錄：謝欣諺

四、 出席單位及人員：詳簽到單

五、 主席致詞：

臺北市政府對淡水河環境營造案非常重視，且跨局處會議頻繁，

大家共同努力推動。除了在規劃階段完成了4次各機關協商會議、

並在啟動階段也向工程範圍沿線8位里長辦理訪談作業、最後規

劃案期間更辦理了2次地方說明會以及2次工作坊；而在本次設計

案階段也辦理了2場各機關協商會議、並規劃了總共4次公民參與，

目前已完成2次；專家學者參與部分已舉辦1場。在本府各機關的

共同合作及協商之下持續辦理，未來預計辦理的場次規模會更大。

工程共分為4個標，第1標「大稻埕至敦煌碼頭水岸步道」預計於

8月22日開工；第2標「敦煌水上遊憩基地」已完成設計，正進

行招標作業。今天會議主要針對第3標與第4標的部分進行討論，

希望能先與大家分享設計成果。也要藉此說明會相互交流，了解

各界對對目前設計成果的意見，蒐羅民眾及各團體、民代的意見

與建議，檢討調整目前設計內容，讓本案規劃設計更符合各界的

需求與期待。

六、 各單位發言紀要（依發言順序）：

(一) 荒野保護協會(台北分會) 羅先生：

1. 不應一再將人潮引入延平河濱公園，大稻埕這段區域歷史悠久，

有很多的文史故事需要留下來，是否有必要一直開發此區? 目

前設計都是以人為活動作為出發點，應審慎評估持續開發的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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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性。(水利處)

2. 建議讓河岸回歸自然風貌，增加綠地、灌木及棲地多樣化，促

進自然生態發展。(水利處)

3. 堤內的大稻埕文化資產豐富，堤外的自然資產卻漸漸消失，若

又向河岸增建10公尺，將使自然河岸消失，看不見任何濕地。

建議將空間還給自然，增加生態多樣性，底棲生物及鳥類會逐

漸增加，而非引進更多的人潮進入。(水利處)

(二) 王世堅立法委員服務處 賴主任：

1. 希望淡五疏散門旁的環快可以用高架廊道方式延伸，改善交通

壅塞，讓人潮直接在淡五疏散門疏散，比起使用跨橋牽引道及

電梯疏散來的快速。（工務局、新工處、水利處）

2. 建議將卡拉OK從住宅密集區移至非住宅區，可增加其他區域

人潮也減少延平河濱公園的干擾。(水利處)

3. 大稻埕這區段應發展為像英國泰晤士河、法國塞納河、香港及

上海灘般的生活河岸，建議能利用再生能源供應照明，並發展

夜間燈光設計。(水利處)

4. 拋石護岸可提供水筆仔生長，也建議能設置城市水岸階梯，發

展划船等親水活動，吸引觀光人潮。(水利處)

5. 此區水域面積大，建議觀傳局效仿高雄低成本的黃色小鴨，不

僅能引來人潮，也能改善大稻埕煙火高成本的問題。(觀傳局、

水利處)

6. 樹木移植後的位置，應避免影響到觀賞煙火的視野。(水利處)

(三) 南芳里 賴徐玉枝里長：

希望淡五疏散門至高速公路橋的路面可以加寬，因為人車混雜。

（水利處）

(四) 大同槌球協會 黃先生：

槌球場需獨立空間，避免與其他運動場混用以減少安全疑慮。

（體育局、水利處）

第 2 頁,共 5頁



(五) 大同槌球協會  李總幹事：

建議槌球場保留在原處，籃球、羽球、網球等球類運動場應具

集中設置，並限制於特定範圍內。（體育局、水利處）

(六) 國順里 陳穎慧里長：

1. 淡5-1疏散門拓寬後的廣場應加強燈光照明來吸引人潮，並成

為拍照景點，也可以設置大理石裝飾。(水利處)

2. 淡5-1疏散門應設置直飲台及洗手台，並增加廁所與改善衛生。

(北水處、水利處)

3. 苦楝的枝下太低怕會影響河岸視野，建議種植枝下較高的植物，

如茄苳、落雨松(水利處)。

4. 人行道、自行車道與工程車道建議分道，避免人車衝突發生危

險。(水利處)

5. 淡5-1疏散門需設置遮陰設施，給予民眾平時或下雨天等候紅

綠燈的遮蔽功能。(水利處)

6. 希望堤坊旁可以設置人行步道，符合民眾走右邊的習慣，且不

建議人行步道設置在水岸旁，無遮蔭會降低民眾走水岸步道的

意願。(水利處)

(七) 專家學者 梁蔭民老師：

1. 肯定本案移植及移除樹木的書面計畫完整性高，且喬木總數量

不變，也請到了樹木診斷專家前往現場檢視。

2. 專家學者座談會的專家非當地人，可以客觀角度提供納入 3年、

10年甚至20年以後的規劃意見，並以全臺北市人民的角度去

看待大稻埕改造，希望在地民眾也可以參考專家學者的意見。

3. 設計之綠地不足、灰色基盤過多，生態環境欠缺。(水利處)

4. 「人本跨橋」概念過於抽象，何謂人本? 且跨橋上遮陰不足，

非人本概念。(水利處)

5. 建議可在跨橋周圍增植樹木，打造空中走廊的效果。(水利處)

6. 此基地設計無法滿足所有人的需求，像是極限運動場設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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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設計上可能要有取捨。(水利處)

7. 簡報裡的”棲地現況及生態資源”的內容正確，但缺少對策。

(水利處)

8. 水生植物可觀性很強，現況水生植物（如水蠟燭、鹹草、水毛

花、水丁香等）豐富應好好利用；簡報內的魚鷹及黑鳶是否僅

為偶然發現，納入現況動物是否合適。(水利處)

9. 設計生態微棲地的區域目前在遮蔭處及低窪處種植水生植物，

生態營造的不夠完整，恐不適合動物棲地營造。(水利處)

10. 希望能恢復河溝頭歷史意象，生態濕地可設計下挖 1公尺深以

配合潮汐，且建議水邊設計不需設置欄杆。(水利處)

11. 宮廟也可以考慮搬遷或合併，可以遠離淹水的地方，且河濱腹

地可以增加。(民政局、大同區公所、水利處)

12. 大稻埕應保留三圍船與舢舨文化，希望可以設計一條小溪；另

也可以參考迪化汙水處理廠上的屋頂花園的小溪景觀營造。

(水利處)

(八) 隆合里 沈春華里長：

1. 去年已提出「如何落實親水岸政策」，感謝此說明會有提到我

的提案、會勘過程及結論，但可惜沒看到實際的執行計畫。

（工務局、新工處、水利處）

2. 建議加強運用大橋頭捷運站至跨堤平台的串聯，希望往後設計

能提出跨橋的執行計畫、規劃及工期，並落實無障礙設施。

（工務局、新工處、水利處）

(九) 網球團體 陳小姐：

1. 大稻埕堤外的運動場不僅是提供全臺北市民使用、非僅給大同

區民專用，建議還是保留現有網球場數量，並評估整體綠地配

置空間。(水利處)

2. 目前網球場周邊也有松鼠等小動物在活動，不會有無法與動物

共存的情形存在，相信隨著時間推移，生態最終能與人類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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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認為應該由大同區帶動臺北市的繁榮，本案並非僅侷限於大

同區居民的利益。

(十) 禾拓規劃設計顧問有限公司：

感謝大家的參與，一路走來在河濱做了非常多的建設，不同階

段、不同範圍、聲音不同、意見有異，如何異中求同、少數服

從多數，在狹縫中找出最正確的方案，也在此感謝各位支持與

意見協助，也會讓本案越來越符合更多人的期待，無論對人、

植物、動物會越來越友善。本次說明會民眾提供的意見都會與

設計單位討論一同找到最適方案，並與市府團隊與地方民意及

團體做更深入的討論。

七、 結論：

(1) 本次說明會中議員、里長及各地方民眾建議及意見，將逐項記

載於會議紀錄，請各權責局處於會議紀錄文到後 14日內函復

相關內容予本府水利工程處彙整，後續本府將針對前述建議及

意見進行研議。

(2) 請本設計案顧問公司依上述建議及意見修正，並於會議紀錄文

到後 14日內函復修正後簡報內容予本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

並納入後續細部設計作業。

八、 散會時間：下午 9時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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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淡水河空間環境營造委託設計

工作」第 2次地方說明會暨樹木移植及

移除工程說明會 

時間：114 年 8 月 14 日 (星期四)19 時 0 分   

地點：大同運動中心國際會議廳（臺北市大同區大

龍街 51號 2樓 ） 

主席：張郁慧副局長 

紀錄：謝欣諺幫工程司 

單       位  職       稱  姓       名  簽       名  

臺北市政府

工務局局本

部                    

副局長                    張郁慧                    台北通簽到 

18:32:06 

臺北市政府

工務局水利

處處本部                    

副處長                    施俊達                    台北通簽到 

18:32:26 

臺北市政府

工務局水利

科                    

副工程司                    林仕婷                    台北通簽到 

18:32:33 

臺北市政府

工務局水利

科                    

股長                    楊德雄                    台北通簽到 

18:32:57 

臺北市政府

工務局水利

處河工科                    

工程員                    阮祥傑                    台北通簽到 

18:33:12 

臺北市政府

工務局公園

處園藝工程

技工                    范建新                    台北通簽到 

18:35:25 



隊                    

臺北市政府

工務局衛工

處規設科                    

副工程司                    羅哲明                    台北通簽到 

18:54:07 

臺北市政府

區公所大同

區公所人文

課                    

辦事員                    鄧治宏                    台北通簽到 

18:56:10 

臺北市政府

區公所大同

區公所人文

課                    

課長                    羅勝全                    台北通簽到 

18:56:15 

臺北市政府

環保局萬華

區清潔隊                    

隊長                    范明宏                    台北通簽到 

18:58:34 

臺北市政府

交通局交治

科                    

技佐                    張智閔                    台北通簽到 

18:59:05 

臺北市政府

體育局設施

科                    

技正                    盧律全                    台北通簽到 

19:01:45 

臺北市政府

體育局設施

科                    

股長                    鄭景中                    台北通簽到 

19:01:47 

臺北市政府

體育局設施

科                    

書記                    李思揚                    台北通簽到 

19:02:03 

臺北市政府

工務局公園

處園藝工程

隊                    

副隊長                    江昶毅                    台北通簽到 

19:05:54 

臺北市政府 工程員                    姚俊魁                    台北通簽到 



工務局新工

處維護科                    

19:20:24 

臺北市政府

工務局水利

處河工科                    

幫工程司                    謝欣諺                    台北通簽到 

21:08:52 

禾拓規劃設

計顧問有限

公司 

                    陳怡帆                    台北通簽到 

18:36:21 

會議代碼:11480010101 


























